
江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做好 2023 年下半年江西省中小学
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(市)教育局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：

为做好 2023 年下半年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，根据

《教师法》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《<教师资格条例>实施办法》《关于

做好 2023 年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

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认定时间

2023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时间为 9 月 15 日至 12

月 15 日（因特殊情况中国教师资格网需要维护关网时间除外）。

网上报名、认定对象、现场确认、体检和认定时间由各级

教师资格认定机构（以下简称“认定机构”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

在规定时间段内合理安排（网报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）。

二、认定要求

（一）认定条件。教师资格认定对象、普通话水平条件、

学历条件、身体条件和教育教学能力条件等应符合《江西省教

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》

的认定条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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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现场确认和体检。各认定机构要合理安排现场确认

时间和地点，优化服务意识，创新工作方法，提供便利化验证，

提升服务能力。根据《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

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<江西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办

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赣教规字〔2021〕3 号）要求，认真组织

申请人在指定医院统一进行体检。

（三）准入信息查询。各认定机构要严把教师资格入口关,

严格落实《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公安部关于印发<关于建立

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高

检发〔2020〕14 号）规定，在认定教师资格前，根据《公安部

关于印发<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>的通知》，主动

与公安部门对接，对申请人进行违法犯罪信息查询，同时在“教

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”中对申请人进行准入信息查询。

（四）认定和证书发放。各认定机构完成现场审核、体检、

犯罪记录查询等工作后，据实做出认定结论，为符合认定条件

的申请人打印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和《教师资

格证书》。其中，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一份（另一份由认定

机构归档保存）和《教师资格证书》由认定机构通知申请人领

取或邮寄送达。

（五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同一申请人在同一年度内只能

申请一种教师资格。今年上半年已经通过认定的人员，下半年

不能申请认定。

三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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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涉及面广、影响大、政策性强，各认定

机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进“一网

通办”，认真做好 2023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。

（一）加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宣传。各认定机构要加强

舆论宣传和监督，通过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介向社会发

布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事项，公布咨询电话和信箱，及

时有效地宣传教师资格认定政策，保障申请人通过正规渠道获

取相关信息，提高工作透明度。

（二）规范教师资格丧失和撤销工作。根据《教育部教师

工作司<关于进一步规范教师资格丧失和撤销工作的通知>》(教

师司函〔2020〕28 号)要求，各认定机构要强化主体工作责任，

规范教师资格丧失和撤销工作流程，按季度报送工作信息，确

保工作依法依规开展。各认定机构加强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

限制库管理，及时录入相关人员信息，在系统内准确、完整上

传，列明行政处罚原因的行政决定材料，核验姓名、证件号码、

限制类型等关键信息，确保录入限制库人员信息准确。

（三）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《关于做好 2023 年江西省中小

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》执行。

附件：2023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统计表

江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小组办公室

2023 年 9 月 1 日

（此文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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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统计表
设区市教育局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
认定机构信息

经办人 手机
认定工作

公告网址
认定计划时间 网报时间 现场确认时间

名称 部门 办公电话

1

2

3

4

5

6

7

……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注：各设区市教育局统一收集本辖区认定机构工作计划，于2023年9月11日前报江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小组办公室。


